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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實務知識及技能，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及準備，培養具有專業技術能

　　力及符合產業需求之務實致用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設有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

　　稱學校）。

　　前項學校，包括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及實驗教育。

　　前項實驗教育，指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辦理之實驗教育學校。

三、補助範圍

　　本要點補助之範圍如下：

　(一)學校就各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所對應行業別之技能需求，依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開設校訂課程之實習科目及安排專業訓練項

　　　目，所需之實習材料費。

　(二)學校輔導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所對應職場就業能力直接相關之技術

　　　證照檢定考試，所需之輔導費（包括訓練材料費及報名費）。

　(三)學校就培訓入圍全國技能競賽決賽之學生，安排教師訓練學生強化

　　　技能，所需之訓練指導費。

　(四)學校就培訓入選「國際技能競賽」之正選國手，且為在學學生或學

　　　校提名並在校培訓者，於培訓期間所需之材料費。

　(五)前款培訓期間，全程實際指導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所需之鐘

　　　點費。

四、補助項目及基準

　　本要點補助之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實習材料費：就學校依前點第一款規定所實際開班科目，補助如下

　　　：

　　１、每校補助科目總數，以專業群科（學程）二、三年級核定班級數

　　　　之二倍為限。

　　２、每一實習科目之經費，依修習人數、群科屬性核給，每年最高不

　　　　超過一萬六千元。

　(二)證照考試輔導費：依前點第二款所辦理乙級或單一級別證照檢定，

　　　補助技術證照檢定考試輔導之經費；其補助上限如下：

　　１、訓練材料費：學生每人每年一千元。

　　２、證照考試報名費：學生每人每職類一千元，合計不超過二千元；

　　　　同一職類、同一級別，每生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

　(三)訓練指導費：依前點第三款所安排教師，於課餘時間訓練學生強化

　　　技能之經費；每一職類指導教師於課餘時間訓練節數以四十八節為

　　　限，每節最高五百五十元，並得包括全民健康保險之補充保險費。

　(四)國手培訓材料費：依前點第四款培訓入選之正選國手，且為在學學

　　　生或學校提名，並有訓練事實者，每一職類得補助材料費，最高三

　　　十萬元。

　(五)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鐘點費：依前點第五款規定，於前點第四款

　　　培訓期間，以全學期為原則，每一職類指導教師一人，得減授基本

　　　教學節數，每週最高八節；並按減授節數補助鐘點費。

五、辦理時程

　　本要點之辦理時程如下：



　(一)宣導說明：每年二月底前，由本署辦理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

　(二)計畫申請：

　　１、實習材料費、證照考試輔導費、訓練指導費：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前，由學校檢附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向本署提出申請。

　　２、國手培訓材料費及指導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所需鐘點費：

　　　　每年主辦單位公告入選名單後二星期內，由學校檢附計畫書及經

　　　　費申請表，函報本署提出申請。

　(三)計畫審查：

　　１、實習材料費、證照考試輔導費、訓練指導費：每年六月十五日前

　　　　，由本署完成審查。

　　２、國手培訓材料費及指導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所需鐘點費：

　　　　申請截止日後二星期內，由本署完成審查。

　(四)核定公告：

　　１、實習材料費、證照考試輔導費、訓練指導費：每年六月三十日前

　　　　，由本署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２、國手培訓材料費及指導教師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所需鐘點費：

　　　　經審查符合本要點補助資格者，由本署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五)前四款作業時程，以本署公告或函文規定者為準；逾期申請者，不

　　　予受理。計畫作業流程及說明，規定如附件。

六、審查作業

　　由本署聘請學者專家，及學校校長、產業界與主管機關代表組成審核

　　小組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請學校代表列席說明。

七、經費編列、使用及核結

　　本要點補助經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要點以補助學校之業務費為限，各該主管機關應依教育部與所屬

　　　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

　　　計畫型補助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其財力級次，編列相

　　　對配合款。財力級次第一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為百分之二十；第

　　　二級者，百分之十五；第三級者，百分之十二；第四級者，百分之

　　　十一；第五級者，百分之十。

　(二)獲核定補助之學校，應依本署核定經費額度及期限辦理請領事宜。

　(三)學校使用本要點補助費，應專款專用，不得向本署、教育部或其他

　　　機關重複申請補助；並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核撥及結報。

　(四)學校應依核定計畫，於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次年七月三十一日前

　　　執行完畢，並辦理核結；直轄市政府主管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及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應由各該政府主管機關層轉本署辦理

　　　核結。

八、成效考核

　　學校應於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就本案執行成果，提出完整執行成

　　果報告，其內容包括學生就業相關證照取得數量、執行經費達成率、

　　發展實習實作教材教案融入課程數量及競賽成績；成果報告書格式及

　　內容，由本署定之。

　　本署得依學校年度辦理成效，作為後續核定本要點補助之參據。

　　本署得視需要，組成督導或考核小組，對學校執行績效，辦理訪視及

　　考核；小組成員，由本署就學者專家，及學校校長、產業界及機關代

　　表組成聘（派）兼之。

九、注意事項

　　學校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學校辦理本要點補助之相關活動，應以該申請類科主要就業職場所

　　　需之證照輔導及技能訓練為主。

　(二)參與本要點相關活動之學生，應列冊管理，並追蹤其後續就業情況

　　　。

　(三)學校於課餘期間辦理本要點相關活動，應加強校園安全維護，確保

　　　參與學生安全。

　(四)申請實習課程材料費之科目應實際開班；其無法開班而需更換科目

　　　者，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計畫書修正，或報本署終止該項計畫，並

　　　繳回補助款。

　(五)證照考試報名費未執行部分之剩餘款，全數繳回本署。

　(六)計畫書之執行有變更必要者，學校應報本署或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機關層轉本署核定後辦理。

十、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辦理機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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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之實驗教育機構，其實驗教育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許可者，準用本要點規定予以補助。但申請補助之程序及期限，本署

　　得另行公告或以函文通知。

　　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個人或團體實驗教育學生，得參加學校與

　　前項實驗教育機構辦理之課程及活動，並準用本要點規定予以補助。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